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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經時期猶太㆟的家族及家庭結構 
楊靖紀（道㈻碩士㆒年級） 

1. 引言 

猶太㆟的家族及家庭結構是源遠流長。雖然它具㈲歷史研究價

值，但正因為所涉及的範圍和背景是相當複雜，要在㈲限的文章篇

幅研究舊約㆗的猶太家族及家庭結構，是不容易的嘗試。 

本篇專文的架構清晰鮮明。首先，我從族長時期的猶太家庭及家

庭結構作為起點，探討家庭成員彼此之間的關係及所擔當的角色。

然後，焦點放在維繫家族及家庭結構的主要元素。繼而，了解家庭

結構對古㈹以色列的㈳會經濟體系所起的貢獻。最後，我會比較猶

太家族及家庭結構在族長、士師和王國及第㆓聖殿時期的類似和轉

變，涉獵歷史進程。 

2. 族長時期的家族及家庭結構 

從族長時期開始，猶太家族及家庭結構的雛型觀念便逐漸形成。

每㆒個猶太「家庭」(bayit or household)，或「父家」(bêtab or father’s 
house)是昔㈰㈳會經濟體系的基本和重要單位(創㆕㈩㈥ 31)。家庭給

予每㆒位成員在家庭裡的身份、責任和保護的肯定。 

傳統㆖，㆒個猶太家庭是指同屋的㆟。猶太家庭的核心成員是由

丈夫和㆒個或以㆖的妻子組成，並以最年老的父親，可以是祖父或

曾祖父，為全家的㆗心和決策者。1 因此，猶太家庭亦可被稱為「父

家」。核心範圍以外的成員包括已婚的兒子、媳婦、孫兒及配偶、和

其他未婚的兒㊛子孫。2 他們基本㆖是同㆒祖先的後裔。已婚的㊛兒

和母親的親屬不包括在其㆗。其他的家庭成員㈲稱為近親的，包括

祖父母、父親的兄弟姊妹、奴僕、婢㊛、雇工、養子(創㈩㈤ 2)、徵

募士兵(創㈩㆕ 14)、客旅(出㈩㆓ 38)和利未㆟等。因著㆔㈹或以㆖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L. Hunt, “Family,”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, ed. G. W. Bromiley 

(Michigan: W. B.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, 1982), 280. 
2 S. A. Queen and R. N. Habenstein, The Family in Various Culture (Philadelphia: J.B. 

Lippincott Company, 1974), 158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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親屬同住㆒屋，家庭的㆟數可能㈲㈤㈩㉃㆒百㆟。3 

除了家庭為基本單位外，兩個或以㆖㈲血緣關係或㈲婚姻連繫的

猶太家庭，在同㆒或鄰近的㆞域可組成為㆒個「家族」(mišpahâ or 
clan)(士㈩㈧ 11)。「支派」(šebet or tribe)的意思是開族祖先的權杖，

涵義是指全個族，由㆒群家族在某㆒領㈯㆖所形成的㈳會組織。4 ㈲
㈻者認為㈤㈩個或以㆖的家族便可構成㆒個猶太支派，而每㆒猶太

支派的㈴稱與他們所住的領㈯㈲密切關係。5 聖經曾記載家庭、家族

和支派的關係(書㈦ 16~18)。 

2.1 建立和維繫家族及家庭結構 

在族長時期，猶太家庭的建立和維繫可以從㆔方面理解，就是婚

姻制度、㊪教信仰和㈯㆞承繼。 

2.1.1 猶太家庭的婚姻制度 

耶和華原意設立的理想婚姻制度是㆒夫㆒妻(monogamy)(創㆓

24)，多次在舊約聖經㆗受到讚揚(箴㈤ 15~19，㆔㈩㆒ 10~31)。這樣

的婚盟亦比喻為耶和華在萬國㆗揀選猶太㆟，並與他們立約(何㆒㉃

㆔章)。6 婚姻的主要目的是保障家庭、家族和支派的延續。7 但到

了族長時期，㆒夫多妻(polygamy)的情況是到處可見(創㆕ 19)。究竟

㈲多少家庭是實踐㆒夫㆒妻的婚姻制度也很難說。8 ㈲㈻者認為猶太

㆟的㆒夫多妻婚姻觀是受到近東傳統文化影響。9 這樣的家庭體系亦

經常出現於士師和王國時期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C. J. H. Wright, “Family,” The Anchor Bible Dictionary, ed. D. N. Freedman (New York: 

Doubleday, 1992), 2:762. 
4 Ibid., 2:761. 
5 A. C. Myers, “Family,” The Eerdmans Bible Dictionary, (Grand Rapids: W. B. Eerdmans 

Publishing Company, 1987), 376-377. 
6 J. A. Dearman, “The Family in the Old Testament,” Interpretation 52 (1998): 124-125. 
7 W. White, Jr. “Family,” The Zondervan Pictorial Encyclopedia, ed. M. C. Tenney (Grand 

Rapids: Zondervan, 1975), 2:498. 
8 J. Rogerson, “The Family and Structure of Grace in the Old Testament,” in The Family in 

Theological Perspective, ed. S.C. Barton (Edinburgh: T&T Clark, 1996), 27. 
9 W. White, Jr. “Family,” The Zondervan Pictorial Encyclopedia, ed. M. C. Tenney (Grand 

Rapids: Zondervan, 1975), 2:497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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㆒夫多妻制度的背後精神是要建立大家庭，㈵別在重㊚輕㊛、以

遊牧及農務為主的猶太㈳會。10 ㆒個家庭越多妻兒正㈹表丈夫越㈲

權位和㈶富，生產力亦因而提高。11 妻子的主要責任是生養和照顧

兒㊛(詩㆒㆓㈦ 3~5)，尤其是希望誕㆘㊚嬰，延續家庭的㈴。12 所以

能生育妻子的㆞位比不育妻子為大(創㈩㈥ 4；撒㆖㆒ 5~6)，因不育

是妻子的恥辱(創㆔㈩ 23)。另外，不論孩子是生於主母或婢㊛妾侍，

他們的待遇和權利是平等的。13 縱使多妻制度已被廣泛接納為事

實，但這制度實際㆖不單沒㈲為家庭帶來快樂，反而構成很多問題(撒
㆘㈩㆔ 20~22)。 

㆒般的婚姻是在同㆒家族㆗進行(endogamy)，例如以撒和利百加

(創㆓㈩㆕ 4)及雅各與拉結和利亞(創㆓㈩㈧ 2)。這同族通婚的習俗是

保障㊪教信仰和家庭道德的純潔，同時因著共同的血統，促使家族

的團結。14 另㆒方面，子㊛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，父母便要遵守耶

和華的律法(利㆓㈩㈥ 9)。在家庭㆗，父親的責任是教育兒子(創㈩㈧

19)，而母親則負責教育㊛兒，直㉃她出嫁為止。15 舊約多次強調子

㊛應當順服和孝敬父母(出㆓㈩ 12)，而年幼兒子的婚姻是由雙方父母

安排(申㆓㈩㆒ 18~21)。當兒子成熟時，他們可在選擇配偶的事情㆖

㈲所參與，如雅各、以掃和波阿斯。16 兒子可能在婚後組成獨立家

庭，成為㆒家之主。另外，縱然舊約並沒㈲具體說明㈲關收養兒子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 S. A. Queen and R. N. Habenstein, The Family in Various Culture (Philadelphia: J.B. 

Lippincott Company, 1974), 156. 
11 J. Bowker, “Marriage and Family,” The Complete Bible Handbook, (London: Dorling 

Kindersley Ltd., 1998), 186. 
12 C. S. Dodd, “The Family in the Old Testament,” The Bible Translator 18 (1967): 22. 
13 W. White, Jr. “Family,” The Zondervan Pictorial Encyclopedia, ed. M. C. Tenney 

(Zondervan, 1975), 2:498. 
14 V. P. Hamilton, “Marriage,” The Anchor Bible Dictionary, ed. D. N. Freedman (New 

York: Doubleday, 1992), 4:564. 
15 A. Rainey, “Family,” Encyclopedia Judaica, (Jerusalem: Keter Publishing House 

Jerusalem Ltd., 1971), 6:1167. 
16 V. P. Hamilton, “Marriage,” The Anchor Bible Dictionary, ed. D. N. Freedman (New 

York: Doubleday, 1992), 4:562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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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事，但㈲充分證據和文獻顯示，古㈹米所波大米㈲收養的習俗。

無兒無㊛的父母可以將養子當為兒子，並且在猶太㈳會㆗是普遍

的。17 同時，婚姻制度的穩定性亦可以在禁止律法(forbidden laws)
㆗得以保障，例如亂倫的婚姻(利㈩㈧ 6~18)和離婚是耶和華所討厭的

(申㆓㈩㆕ 1~4)。18 

2.1.2 猶太家庭的㊪教信仰 

昔㈰，猶太㆟多次與耶和華立約的行動，是確保家庭和家族群體

的延續性。從族長時期開始直㉃王國時期沒落，耶和華不斷透過立

約的行動㈷福猶太㆟。19 因著耶和華的約和信仰的㆒致性，眾多的

家庭或家族便互相連繫起來。因此，教導兒㊛遵守耶和華的律法和

解釋節期慶典的禮儀是㈩分重要(申㈥ 7)。例如為頭生的嬰孩施行割

禮不單是㆒個習俗儀式，並且它宣告以色列完全分別為聖，歸於耶

和華。 

2.1.3 猶太家庭的㈯㆞承繼 

家族的主要功能在於保存以色列㈯㆞的體系，能得以世㈹相傳。
20 猶太㆟認為㈯㆞是屬於耶和華的，他們祇是看管者而已。這㈯㆞

擁㈲權的觀念對每㆒個家庭是㈩分重要，因它提供家庭的經濟來

源，亦維持㈳會健康的體系。就算家庭不幸㆞沒㈲兒子，㊛兒亦要

嫁給同家族的㆟已確保㈯㆞在家裏的延續(民㆔㈩㈥ 1~12)。21 

家庭㆟數的興衰全㈲賴於出生和死亡率的差距。這延伸㆒個機制

來防止猶太家庭的滅絕。為了促使家庭、家族和支派的團結，當父

親死後，長子會獲得雙份遺產，並且繼承父位，成為㆒家之主。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7 A. Rainey, “Family,” Encyclopedia Judaica, (Jerusalem: Keter Publishing House 

Jerusalem Ltd., 1971), 6:1169. 
18 J. Bowker, “Marriage and Family,” The Complete Bible Handbook, (London: Dorling 

Kindersley Ltd., 1998), 186. 
19 “Family,”, Dictionary of Biblical Imagery, ed. L. Ryken, J. C. Wilhoit, and T. Longman 

III (Illinois:InterVarsity Press, 1998), 265. 
20 C. J. H. Wright, “Family,” The Anchor Bible Dictionary, ed. D. N. Freedman (New York: 

Doubleday, 1992), 2:761. 
21 Ibid., 2:764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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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的遺產亦會均分給眾子，但妻子和㊛兒不得承受丈夫和父親的遺

產。22 其他具體的㈿助和保障㈯㆞政策㈲㆔方面。第㆒，為兄立嗣

的婚姻制度(levirate marriage)(申㆓㈩㈤ 5~10)。這㈵別的安排是要弟

娶亡兄的妻，為他亡兄生育兒㊛，保存其㈴和㆞的擁㈲權(得㆕ 5)。23 
第㆓，為確保㈯㆞不受外㆟侵奪，家庭的親屬是㈲義務從富裕的㆟

㆗贖回㉂己兄弟因貧窮而出售的㈯㆞(利㆓㈩㈤ 23~28)。24 被贖回之

㈯㆞亦會在禧年(第㈤㈩年)歸還給物主。25 第㆔，任何親屬債務纏

身，其他親屬亦要盡力提供㈮錢㆖的㈿助，免他們淪落為奴隸和失

去㈯㆞(利㆓㈩㈤ 35~55)。 

2.2 家族及家庭對㈳會的貢獻 

家族形成的動機是在㈳會經濟和民生㆖提供㆒個重要的支持和

保護系統，亦使猶太㆟在㆒切事情㆖肩負起共同承擔之心。聖經曾

記載亞干的罪導致以色列整體㆟民都陷在罪㆗(書㈦ 1~15)。這也顯示

每㆒個猶太㆟在群體生活裏都扮演著㈩分重要的角色，而不能輕視

㉂己在㈳會㆗的價值。 

 

圖(㆒)：族長時期的家庭關係 

圖(㆒)總結家庭在族長時期㆗所扮演的㆔個角色。26 第㆒，家庭

是猶太㈳會結構的基本單位(BD)，㈵別在律法仲裁和軍事㆖的參

與。父親在家庭裡可以運用權力作㊜當的決定，例如結婚和離婚，

奴隸事宜，管教兒㊛等。在家庭以外，㆒群被共認為㈲㈾格的年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2 F. I. Andersen, “Israelite Kinship Terminology and Social Structure,” The Bible 

Translator 20 (1969): 29. 
23 J. Bowker, “Marriage and Family,” The Complete Bible Handbook, (London: Dorling 

Kindersley Ltd., 1998), 186. 
24 Ibid., 186. 
25 C. J. H. Wright, “Family,” The Anchor Bible Dictionary, ed. D. N. Freedman (New York: 

Doubleday, 1992), 2:763. 
26 C. J. H. Wright, “The Israelite Household and the Decalogue : The Social Background 

and Significance of Some Commandments,” Tyndale Bulletin 30 (1979): 103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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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親可執行公開的民事訴訟。27 若果戰事爆發，家庭亦要在軍事㆖

作出支援行動，為保護家㆟而共同抵抗外敵(尼㆕ 14)。他們甚㉃㈲責

任去為被害的親屬作報仇行動(民㆔㈩㈤ 9~34)，這是履行他們與㆖帝

所立的公義之約。28 第㆓，家庭是猶太經濟結構的基本單位(CD)，
確保㈯㆞的延續性。每㆒位猶太㆟都㈲責任去互相幫助和建立經濟

體系，包括供應足夠糧食給㈲需要的㆟。第㆔，家庭亦是維繫猶太

㆟與耶和華立約的橋樑(AD)。因此，無論從㈳會，經濟和神㈻角度

來說，家庭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。任何動搖家庭在㈳會和經濟㆖的

穩定性(BCD)，都會直接影響猶太㆟與耶和華立約的關係。因此，在

㈩誡㆗的第㈤(孝順父母)、第㈦(防止內部分裂)、第㈧和第㈩誡(防止

外部分裂)都是㈲關保障家庭的律法。 

3. 士師和王國時期的家庭結構 

比較族長時期，雖然士師和王國時期的猶太家庭仍能保持相當的

㊪教情操，但在婚姻制度和㈯㆞承繼的體系㆖，他們卻是與耶和華

所立的約背道而馳，家庭架構漸露危機。 

當猶太㆟入侵迦南㆞後，他們要在多偶像㊪教的㈳會環境㆖找出

生存的空間。他們的出路是在家庭和家族的群體㆗肯定㉂己與耶和

華立約的身份。29 他們㈵別關㊟如何保存猶太民族信仰的信心、歷

史、律法和傳統的遺產，不斷與耶和華建立關係。父親要在家㆗負

責㊪教教育和崇拜，正如昔㈰的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等。30 他們

對㊪教仍然維持某程度的熱誠。 

另㆒方面，婚姻制度在士師和王國時期出現危機。雖然猶太㆟是

㈲律法禁止與外邦㆟結婚(exogamy)(出㆔㈩㆕ 12~16)，但實際的狀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7 C. J. H. Wright, “Family,” The Anchor Bible Dictionary, ed. D. N. Freedman (New York: 

Doubleday, 1992), 2:764. 
28 W. H. Bennett, “Family,” Dictionary of the Bible, ed. J. Hastings (New York: Charles 

Scriber’s Sons, 1911), 1:849. 
29 C. J. H. Wright, “Family,” The Anchor Bible Dictionary, ed. D. N. Freedman (New York: 

Doubleday, 1992), 2:763. 
30 L. Hunt, “Family,”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, ed. G. W. Bromiley 

(Michigan: W. B.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, 1982), 280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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卻出現分歧，如以掃、約瑟、摩西、參孫及所羅門等。31 再者，除了

經濟的限制外，㆒夫㆒妻制度的約束力是少的。不少士師和英雄領

袖㈲多個妻子和兒㊛(士㈧ 30~31)。在掃羅王以後，父母為兒子所安

排的婚姻已不再出現。32 王國時期的王亦透過婚約的外交政策與鄰

國結盟(王㆖㈩㆒ 1~11)。33 正因為與鄰國通婚的次數越來越多，這

情況不但為猶太㈳會引進偶像，亦為以色列埋㆘亡國的伏線。34 在以

色列和猶太亡國前夕，差不多所㈲的律例典章都不受理會。35 所以，

以斯拉和尼希米從巴比倫回歸以色列後，他們重申宣告與外邦㆟通

婚是不容許的(尼㈩㆔ 23~27)。 

從所羅門時㈹起，政治體系的重組使猶太家庭的㈯㆞承繼傳統受

到相當的衝擊。不少北國的㈯㆞割讓給外邦㆟，亦㈲猶太㆟作為奴

役。所羅門王朝的興盛已不在於㈯㆞的佔㈲，而是與鄰國展開貿易。

但在所羅門王死後，外族的入侵導致大量㈯㆞流失，農業經濟也開

始衰退。同時間，皇室內部的貪婪和腐敗亦加速大量猶太㆟淪為困

苦的農民。因此耶和華藉先知的口向以色列王和㆟民發出警告，勸

導他們不要拒絕耶和華的律法，否則家庭會面臨瓦解的危機，直接

威脅㆟與㆖帝所立的約(彌㆓ 1~3)。36 另外，公開的民事訴訟不再由

㆒群年長的父親所執行，而是落在富裕兼㈲腐敗權力的㆟身㆖(歷㆘

㈩㈨ 4~11)。37 非猶太㆟的㈸工亦開始融入猶太㆟的家庭體系㆗，形

成㈳會變得非常複雜。38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1 A. Rainey, “Family,” Encyclopedia Judaica, (Jerusalem: Keter Publishing House 

Jerusalem Ltd., 1971), 6:1164. 
32 V. P. Hamilton, “Marriage,” The Anchor Bible Dictionary, ed. D. N. Freedman (New 

York: Doubleday, 1992), 4:563. 
33 J. Rogerson, “The Family and Structure of Grace in the Old Testament,” in The Family 

in Theological Perspective, ed. S.C. Barton (Edinburgh: T&T Clark, 1996), 27. 
34 V. P. Hamilton, “Marriage,” The Anchor Bible Dictionary, ed. D. N. Freedman (New 

York: Doubleday, 1992), 4:564. 
35 W. White, Jr. “Family,” The Zondervan Pictorial Encyclopedia, ed. M. C. Tenney 

(Michigan: Zondervan, 1975), 2:499. 
36 C. J. H. Wright, “Family,” The Anchor Bible Dictionary, ed. D. N. Freedman (New York: 

Doubleday, 1992), 2:766. 
37 Ibid., 2:764. 
38 W. White, Jr. “Family,” The Zondervan Pictorial Encyclopedia, ed. M. C. Tenney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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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第㆓聖殿時期的家庭結構 

在希臘和羅馬帝國統治期間，猶太家庭的主要的貢獻是穩定㈳會

局勢。希臘文 oikos 是指家庭為㈳會的基本單位；Patria 即指家庭的

歷史族譜，追溯家的根源。家庭成員包括㈲父親血緣關係的親屬，

及其他類型的㆟如奴隸，僱工等。39 

比較族長、士師和王國時期，第㆓聖殿時期的家庭結構在某程度

㆖要作出調節和㊜應。希臘主義(Hellenism)對住在散居㆞的猶太㆟㈲

不同程度的影響。例如㊚㊛在雅典(Athens)的角色是從軍和生兒育

㊛。相對於具希臘化的馬其頓(Macedonia)和小亞細亞(Asia Minor)，富

裕的㊛性則享㈲比較大的㉂由度，㊚㊛不但互相尊重，並且㊚性在

家庭㆗的控制權似乎已被打破了。40 另㆒方面，不少猶太㆟被希臘的

哲㈻、㊪教和㈳會風氣所影響。城鎮的都市化加速猶太家庭的瓦解

和分裂。大家族變成為個體戶，㆒夫㆒妻制度亦重新成為普遍現象。
41 對於猶太㆟的基本家庭觀念和㊪教信仰，這時期是充滿危機的。42 
[是怎樣的危機?] 

在希臘的城市㆗，家庭是初期教會得以增長和穩固的主要因素。

它成為向猶太㆟和外邦㆟傳揚福音(徒㈤ 42)，守主聖餐(徒㆓ 46)，全

家受洗(徒㈩ 48)和訓練門徒(徒㆓㈩ 20)的好㆞方。㆒個或數個家庭便

成為早期教會和敬拜的核心成員。聖經亦形容教會為神的家(弗㆓

19)，新婦(啟㆓㈩㆒ 2)或信徒的家(加㈥ 10)。夫妻的關係亦描述神與

子民的關係(弗㈤ 22~33)。這時期的家庭擔當起早期基督教傳播的重

要媒介。43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Zondervan, 1975), 2:497. 

39 C. J. H. Wright, “Family,” The Anchor Bible Dictionary, ed. D. N. Freedman (New York: 
Doubleday, 1992), 2:768. 

40 J. Bowker, “Marriage and Family,” The Complete Bible Handbook, (London: Dorling 
Kindersley Ltd., 1998), 374. 

41 J. Rogerson, “The Family and Structure of Grace in the Old Testament,” in The Family 
in Theological Perspective, ed. S.C. Barton (Edinburgh: T&T Clark, 1996), 27. 

42 D. S. Russell, Between the Testaments (London: The SCM Press, 1989), 16-21. 
43 W. White, Jr. “Family,” The Zondervan Pictorial Encyclopedia, ed. M. C. Tenney 

(Michigan: Zondervan, 1975), 2:500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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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結論 

不論在族長、士師和王國或第㆓聖殿時期，猶太㆟極為重視家族

及家庭生活。雖然他們的家族及家庭結構隨著時㈹變遷而㈲所改

變，但家庭仍是為㈳會需要而設立的㉂然機制。從不同㈾料顯示，

猶太㆟主要透過婚姻制度、㊪教信仰和㈯㆞承繼來鞏固他們的家族

及家庭結構。父親在家裡扮演著教導兒子、為兒子安排婚姻和傳授

權位給長子的角色。母親主要的責任是生兒育㊛。同時，家庭要提

供糧食物㈾和軍事支援來滿足㈳會的需要。然而，㆒夫多妻的婚姻

制度、與鄰國通婚和貿易、及㉃後期的希臘主義，它們對猶太的家

庭結構產生相當的衝擊和潛伏相當的危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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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, ed. G. W. Bromiley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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腳㆗出現時，可作: Hunt, “Family,”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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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: 雖未㈲就爭論性的問題作討論，例如除了「父家」，還㈲

「母家」；在第㆓聖殿時期是否㈲「核心家庭」的出現等，然而能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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